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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子阻拦转移房产

房产？存款？再婚老伴获继承权

非法狩猎41只野生鸟类
被判六个月

法官讲法 守护净土对校园欺凌说不

再婚妻子全女士要求继承已
故丈夫刘先生的遗产却遭到继子
刘某的阻拦，刘某声称父亲留有
遗嘱应按遗嘱继承，并擅自转移
了父亲名下的银行存款，全女士
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2000年，全女士与刘先生再
婚，婚后无子女。刘先生与前妻
育有一子刘某，长期居住国外。
2022年刘先生去世，留下了一套
再婚前全款购买的房产。刘先生
去世后，他的儿子刘某擅自取走
了父亲名下的银行存款共计人民
币150多万元、美元8000余元，并
以父亲留有遗嘱为由，拒绝全女
士继承遗产。

全女士认为，自己与刘先生共
同生活多年，尽到了妻子的义务，
理应继承房产和银行存款。刘某
则主张，父亲生前立有遗嘱，应按
照遗嘱继承，全女士无权继承。

刘某所提交的录音录像材料
不符合法律关于此类遗嘱的形式
要件，因此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
理。房屋系被继承人的个人财
产，根据法律规定，对被继承人尽
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
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
可以多分。

全女士在被继承人生前与其
一起共同生活，且全女士年事已

高，在分配遗产时，予以多分。双
方均认可房屋现价值为300多万
元，且由全女士居住使用。刘某
取走的银行存款人民币150多万
元、美元8000余元为夫妻共同财
产，在未征得全女士同意的情况
下，私自将款项取走，应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法院结合案情判决，涉案房
屋不动产权归全女士所有，全女
士给付刘某房屋补偿款100多万
元；刘某给付全女士存款补偿款
共计人民币120万余元，剩余人民
币30多万余元及美元8000余元
归刘某所有。

法官说法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治其

他继承人转移遗产、保护再婚老年

妇女的继承权和居住权的典型案

例。本案依法否定不符合形式要

件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对遗产进

行合理分配，根据再婚妇女与被继

承人共同生活尽了主要扶养义务，

依法支持再婚妇女多分遗产。

根据法律规定，遗产分割应

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

害遗产的效用。再婚妇女未育有

子女，年事已高，且长期在房屋中

居住使用，支持其享有房屋所有

权，由向其他继承人支付补偿款，

保障再婚妇女住有所居。并且对

其他继承人擅自提取的银行存

款，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将存款

中的一半分出，其余部分为被继

承人遗产，对故意隐匿遗产的继

承人，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本

案是第一千一百三十条规定，对

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

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

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故意

隐匿、侵吞或者争抢遗产的继承

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

产。离异的人通过再婚重新组建

家庭，相互鼓励扶持形成新家庭，

但夫妻一方去世后子女状告继父

母案件增多。

本案中，父亲去世后儿子状

告继母，全女士为再婚妇女，与被

继承人共同生活，且长期居住在

房产中，法院依法支持其多分遗

产，并判决其享有房屋所有权，充

分保障了其继承权和居住权，体

现弱有所扶的价值。并对其他继

承人刘某转移遗产的行为，酌情

予以少分，有利于弘扬诚实信用

的社会风尚。 本报记者 常健

通讯员 李硕 卢娜

我国严令禁止猎捕、出售野生动物的行为，但总
有人顶风作案。近日，河北区法院审结一起特殊的
非法狩猎案。

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期间，被告人周某频
繁利用其饲养的灰背隼（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在
本市河北区多地非法猎捕野生鸟类。周某将猎获的
野生鸟储存在家中冰箱内用于喂食灰背隼。案发后，
警方从其住所处查获戴胜、珠颈斑鸠、麻雀、灰喜鹊等
7类野生鸟类死体共计41只。经鉴定，均为“三有”野
生保护动物（即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
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价值共计人民币12300元。

被告人周某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
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情节严重，已构成非法
狩猎罪。综合量刑情节，判处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
六个月，缓刑一年。

提醒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主
要有两类，一类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另一类是重
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简称“三有”保
护动物。本案涉及的鸟类就属于“三有”保护动物。
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正
如2025年野生动植物日所阐释的主题，保护生物多
样性，是对地球最珍贵的“长期投资”，投资的是人类
与地球的未来。在此，倡导社会公众摈弃陋习，培养
健康文明的生活风尚，知晓野生动物种类特征，共同
维护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常健 通讯员 王樱蓉

“同学们，大家知道哪些行为
属于校园欺凌吗？”“怎样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为了提高青少年的法治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近日静海区人民法院
与静海区第二中学共同开展一场主
题为“对校园欺凌说不 守护青春净
土”的法治报告会，引导学生知法、遵
法、守法，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抵制
不良诱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促
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报告会上，来自

区人民法院宣讲员，围绕预防校园欺
凌方法、怎样用法律武器来为自己
“强身健体”以及如何培养自我保护
意识和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等内
容，引用3个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进行面对面交流讲解，引导青少
年做遵纪守法有道德的好学生，在最
大限度保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学会
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此次，通过3个案例能直观了
解欺凌行为的法律定性，从而明晰

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树立起对法
律的敬畏心，让每一位同学都知道
欺凌不可取。而面对欺凌，同学们
也知道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
己，从根源上减少欺凌行为的发
生，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校园
环境。接下来，区人民法院、区第
二中学还将根据实际情况，持续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教活
动，持续让“守护青春净土”成为
“新常态”。 本报记者 张珊珊

以案说法

戴胜资料图

珠颈斑鸠资料图


